附件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1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问题31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部分灌区渠系配置不完善，调蓄工程建设不到位，存在地表水使用量不足与地下水超采的矛盾。
整改目标：完善灌区渠系配套设施，改造干支渠140公里，进一步提升灌区骨干工程设施配套程度。推进灌区调蓄设施建设，新增地表水调蓄库容1400万立方米，提升灌区供水保障能力。
整改时限：2026年12月31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水务局
整改情况：1.编制完成《临泽县水网建设规划》，并由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。实施沙河灌区地下水超采区工程措施治理项目等工程，改造渠道5公里，修建建筑物20座，灌区渠系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。

2.全面完成临泽县小泉湖水库工程，新增地表水调蓄库容450万立方米，供水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，有效缓解地表水使用量不足与地下水超采的矛盾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。


